
 

 

公 告 
 

【第 83 / 2012 號】 

 

 根據 10 月 11 日第 57/99/M 號法令所核准的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第 72 條第 2 款的規

定，茲公示通知下列經濟房屋申請輪候家團的家團代表： 
  

姓名  報名表編號    姓名        報名表編號 

林煥權  61500     彭娉婷  63540 

陸浩威  61766     司志文   64363    

譚金愛          61991           容家俊   66215 

許志仁  62192      
 

根據本局調查，證實上述經濟房屋申請的家團代表及/或其配偶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房屋

的所有人，不符合 4 月 12 日第 13/93/M 號法令第 4 條第 7 款的規定，本局分別透過 2011 年

01 月 10 日第 1101060033/DAH 號、第 1101060039/DAH 號、第 1101060053/DAH 號、2011 年

01 月 12 日第 1101060097/DAH 號、第 1101070037/DAH 號、2011 年 01 月 20 日第

1101170014/DAH 號及第 1101170071/DAH 號公函通知上述人士須在收到公函之日起計 10 日

內對上述事實以書面形式提交答辯，惟上述人士沒有在指定的期限內提交，根據第 25/2002

號行政法規修改的 6 月 26 日第 26/95/M 號法令核准的《以房屋發展合同制度所建房屋之購

買規章》第 16 條第 2 款及本人在第 0358/DAHP/DAH/2011 號、第 0377/DAHP/DAH/2011 號及第

0381/DAHP/DAH/2011 號報告書所作的批示，由於家團代表及/或其配偶不符合取得經濟房屋

的資格，決定將其從家團撤出且有關申請從總名單中除名。 

如對上述行政決定存有異議，根據 10 月 11 日第 57/99/M 號法令核准的《行政程序法

典》第 148 條、第 149 條及第 150 條第 2 款的規定，應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計 15 日內，向

本人提出聲明異議，聲明異議不具中止效力；又或根據 12 月 13 日第 110/99/M 號法令核准

的《行政訴訟法典》第 25 條的規定，應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計 30 日內，向行政法院提起司

法上訴。 

 

         局    長 

譚光民 

2012 年 3 月 27 日 


